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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或“本所”)受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合并方”或“浙能电力”)委托，作为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其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

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合并方”或“东南发电”)项目(以下简称 “本次吸收合

并”或“本次合并”)所涉及的有关法律事宜，已于 2013 年 4 月 8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本所现根据本次吸收合并的有关进展情况，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本所已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

设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浙能电力为本次吸收合并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对本次吸收合并相关各方补充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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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合并的后续有关批准和授权 

(一) 合并方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 

2013 年 5 月 30 日，浙能电力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本次会议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有关专项财务报告的议

案》、《关于审议<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3 年—2015 年)>

的议案》、《关于确认公司 2010 年—2012 年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换股吸

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审议<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聘请中介机构的议案》、《关

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议案。

关联股东对上述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 

(二) 被合并方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 

2013 年 5 月 30 日，东南发电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本次会议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董事会提交的《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公司

方案的议案》、《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浙

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关于签署<浙江浙能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与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

于公司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聘请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专项审计机构的议

案》等与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议案。关联股东对上述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 

(三) 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2013 年 5 月 9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暨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

产权[2013]246 号)，同意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吸收合并已取得合并双方股东大会的批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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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以及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二、 其他事项 

(一) 关联方与关联交易的变化情况 

1. 关联方的变化情况 

根据浙能电力提供的有关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浙能电力与中国核能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秦山核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山核电”)于 2013 年 4 月 9 日签署《关

于秦山核电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书》，约定由浙能电力以 162,000.00 万元人民币认缴

秦山核电新增注册资本 140,374.65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浙能电力持有秦山核电

28%的股权。该次增资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3 年 5 月 27 日《验

资报告》(大华验字[2013]020011 号)验证。 

2013 年 5 月 31 日，秦山核电就该次增资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秦山核电的基本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一“秦山核电的

基本情况”。 

2. 关联交易的变化情况 

根据浙能电力提供的有关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杭州浙能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已归还其与浙能富兴、兴业银行杭州分行

签署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详见《法律意见书》第十(二)部分“重大关联交易”第 2(2)

项)项下的余款 1,300 万元及相应利息 107,177.78 元。 

(二) 合并方主要财产的变化情况 

根据浙能电力提供的有关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后，合并方浙能电力主要财产发生了如下变化： 

1. 土地使用权的变化情况 

浙能电力及其下属企业拥有的原土地使用证编号为“乐政国用(2012)第 49-10135

号”、“乐政国用(2012)第 49-10123 号”的划拨土地(具体情况参见《法律意见书》第十

一(一)部分“合并方的主要财产”第 1(2)项)已办理完毕土地出让手续并取得《国有土地

使用证》。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二(一)项“合并方土地使用权的变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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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2. 自有房屋的变化情况 

浙能电力及其下属企业新增 8 项《房屋所有权证》。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附件二(二)项“合并方自有房屋的变化情况”。 

3. 租赁房屋的变化情况 

2013 年 4 月 15 日，浙能电力与浙能集团签署《房屋租赁协议》，对原浙能办

[2012]141 号《房屋租赁协议》项下的租赁事项进行调整([2012]141 号《房屋租赁协

议》终止履行)。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二(三)项“合并方租赁房屋的变

化情况”。 

4. 知识产权的变化情况 

12013 年 5 月 13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手续合格通知书》(发文序号：

2013050800386390)，同意浙能集团将其所拥有的专利号为 200910153856.1 的发明

专利共有权(具体情况参见《法律意见书》第十一(一)部分“合并方的主要财产”第 6(2)

项)转让给浙能电力；上述转让完成后，浙能电力成为 200910153856.1 号发明专利

的共有权人。此外，《法律意见书》第十一(一)部分“合并方的主要财产”第 6(2)项披露

的原正在申请的 2 项专利已获得授权。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二(四)项

“合并方知识产权的变化情况”。 

5. 对外投资的变化情况 

根据浙能电力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后浙能

电力通过对秦山核电增资而持有其 28%的股权，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

(一)部分“关联方的变化情况”。  

(三)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的变化情况 

根据浙能电力提供的有关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后

浙能电力新签署了五份重大煤炭采购合同，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三 

“新增重大煤炭采购合同的基本情况”。 

(四) 发行人诉讼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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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能电力提供的有关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法律意见书》第二十一

(一)部分“发行人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第 2 项披露的有关未决诉讼，现已由宁波

海事法院调解结案。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宁波海事法院 2013 年 5 月 6 日出具的(2012)甬海法舟商初字第 473 号《民

事调解书》，“1、被告浙江浙能中煤舟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力勤投资有限公司

支付人民币 590 万元，作为(2012)甬海法舟商初字第 473 号案下相关纠纷的全部和最

终解决，以及原告、被告与案外人广西防城港和易南方货运有限公司、北京和易进出

口有限公司之间有关费用的全部和最终解决；该款项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前支付，

款交宁波海事法院转；2、被告浙江浙能中煤舟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后，

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关于浙江舟山煤炭中转码头中转铁矿的协议》、《关于堆存场地

地面处理工程的投资、移交和运营合同》及《矿石中转协议》已经履行部分予以确认，

未履行部分不再履行，原、被告双方均不得基于上述三份合同向对方或有关的第三方

提起索赔或诉讼；3、原、被告双方其余无争议；……”。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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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

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张兴中 

 

 

 

                                                                        

                                                              焦福刚 

 

 

 

                                                                        

                                                              黄任重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二〇一三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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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秦山核电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秦山核电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330424000015555 

住    所 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新桥南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 李大宽 

注册资本 5,013,380,500 元 

公司类型 5,013,380,500 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核能发电；核电站设备设施有关的机械、电气、仪表

维修及校验，技术改造，调试服务；机械配件加工服务；应急广播和

通讯的安装、调试、维修服务；环境应急技术及服务；核电技术和技

能培训、技术咨询和技术转让；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附设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另核)。(上述经营范围不含需前臵审批事项)(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成立日期 1994 年 6 月 30 日 

股权结构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72%股权，浙能电力持有 28%股权 

注：根据浙能电力提供的海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5 月 31 日核发的秦山核电《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秦山核电的基本情况如本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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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合并方主要财产的变化情况 

(一) 合并方土地使用权的变化情况 

序号 
土地使用权

人 

取得

方式 
土地使用证编号 用途 土地坐落 终止日期 

使用权面

积(㎡) 

是否存在

抵押等权

利限制 

1 

浙江浙能温

州发电有限

公司 

出让 
乐政国用(2013)

第 49-4368 号 

城镇住宅

用地 

北白象镇迎

晖路 
2083-4-21 4,426.09 无 

2 

浙江浙能温

州发电有限

公司 

出让 
乐政国用(2013)

第 49-4369 号 

城镇住宅

用地 

北白象镇迎

晖路 
2083-4-21 3,478.98 无 

注：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二)部分“合并方主要财产的变化情况”第 1 项所述，合并方 2 宗划拨

土地已办理完毕土地出让手续，新取得的出让土地使用权情况如本表所示。 

(二) 合并方自有房屋的变化情况 

序号 房屋所有权人 房屋所有权证号 用途 房屋座落 
建筑面积

(㎡) 

是否存在抵押等

权利限制 

1  
浙江浙能嘉华发

电有限公司 

房权证嘉港字第

00176416 号 
非住宅 

乍浦长安桥村

(嘉兴电厂内) 
4,547.3 否 

2  
浙江浙能嘉华发

电有限公司 

房权证嘉港字第

00176417 号 
非住宅 

乍浦长安桥村

(嘉兴电厂内) 
1,107.66 否 

3  
浙江浙能嘉华发

电有限公司 

房权证嘉港字第

00176418 号 
非住宅 

乍浦长安桥村

(嘉兴电厂内) 
3,990.08 否 

4  
浙江浙能嘉华发

电有限公司 

房权证嘉港字第

00176419 号 
非住宅 

乍浦长安桥村

(嘉兴电厂内) 
6,286.05 否 

5  
浙江浙能嘉华发

电有限公司 

房权证嘉港字第

00176420 号 
非住宅 

乍浦长安桥村

(嘉兴电厂内) 
1,177.8 否 

6  
浙江浙能嘉华发

电有限公司 

房权证嘉港字第

00176421 号 
非住宅 

乍浦长安桥村

(嘉兴电厂内) 
3,934.33 否 

7  
浙江浙能嘉华发

电有限公司 

房权证嘉港字第

00176422 号 
非住宅 

乍浦长安桥村

(嘉兴电厂内) 
7,245.72 否 

8  
浙江浙能嘉华发

电有限公司 

房权证嘉港字第

00176423 号 
非住宅 

乍浦长安桥村

(嘉兴电厂内) 
3,959.96 否 

注：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二)部分“合并方主要财产的变化情况”第 2 项所述，合并方新取得 8

项《房屋所有权证》，其具体情况如本表所示。 

(三) 合并方租赁房屋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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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租人 出租人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租赁期限 租金标准 

1 浙能电力 浙能集团 

杭州市天目山路

152 号浙能大厦二

楼西侧裙房、三楼、

七楼、二十楼、二

十三楼(房屋产权登

记证号) 

5,300 ㎡ 
2012 年 12 月 1 日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 

日租金人民币

2.5 元 /㎡(月租

金 人 民 币

397,500 元) 

注：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二)部分“合并方主要财产的变化情况”第 3 项所述，浙能电力与浙能

集团就房屋租赁事宜新签署《房屋租赁协议》，其具体情况如本表所示。 

(四) 合并方知识产权的变化情况 

序号 名称 类别 专利号 权利人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1  
一种大型汽轮机滑压

优化的修正方法 
发明 200910153856.1 

浙江省电力试验研究

院、浙能电力、国家

电网公司 

2009.11.16 2013.01.09 

2  
一种新的给水泵汽轮

机高压汽源控制方法 
发明 201010132797.2 

浙江省电力试验研究

院、浙江浙能乐清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2010.03.26 2013.01.09 

3  
带式输送机的托辊更

换装臵  

实 用

新型 
201220288194.6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

限公司 
2012.06.19 2013.02.27 

注：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二)部分“合并方主要财产的变化情况”第 4 项所述，合并方新取得三

项专利权，具体情况如本表所示。 

 

http://searchtel.patentstar.com.cn/cprs2010/cn/PatentDetails.html?cic=7259707&id=201210202377.6&idk=9EGD4BDA9EFB9FCA5EAA9HFD8AGA7CFA9IGH9DDA9HCH9CEE&Qy=%20(%E5%98%89%E5%85%B4%E5%8F%91%E7%94%B5%2FAB%2B%E5%98%89%E5%85%B4%E5%8F%91%E7%94%B5%2FCL%2B%E5%98%89%E5%85%B4%E5%8F%91%E7%94%B5%2FTI%2B%E5%98%89%E5%85%B4%E5%8F%91%E7%94%B5%2FIN%2B%E5%98%89%E5%85%B4%E5%8F%91%E7%94%B5%2FPA)&t=c
http://searchtel.patentstar.com.cn/cprs2010/cn/PatentDetails.html?cic=7259707&id=201210202377.6&idk=9EGD4BDA9EFB9FCA5EAA9HFD8AGA7CFA9IGH9DDA9HCH9CEE&Qy=%20(%E5%98%89%E5%85%B4%E5%8F%91%E7%94%B5%2FAB%2B%E5%98%89%E5%85%B4%E5%8F%91%E7%94%B5%2FCL%2B%E5%98%89%E5%85%B4%E5%8F%91%E7%94%B5%2FTI%2B%E5%98%89%E5%85%B4%E5%8F%91%E7%94%B5%2FIN%2B%E5%98%89%E5%85%B4%E5%8F%91%E7%94%B5%2FPA)&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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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新增重大煤炭采购合同的基本情况 

序号 买方 卖方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合同期限 

1 浙能富兴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港口车板

交货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2 浙能富兴 上海中煤华东有限公司 
煤炭采购合同(FOB

现货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3 浙能富兴 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 煤炭购销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4 浙能富兴 上海中煤华东有限公司 
煤炭买卖合同(FOB

长协合同)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5 浙能富兴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港口车板

交货协议 
按实结算 2013.01.01-2013.12.31 

注：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三)部分“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的变化情况”所述，《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后浙能电力新签署的重大煤炭采购合同基本情况如本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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